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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1010108888 年年年年 02020202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02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 會議室 

主席：蘇總工程司志民、洪理事長迪光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廖科長瓊華、陳視察志隆、李正工程司淑鈴、楊

股長季儒、詹股長世偉、張幫工程司育豪 

二、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趙峙孝建築師、崔懋森建築師、黃潘宗建築師、

汪俊男建築師、龔文信建築師、黃琬雯建築師

（列席）。 

 

壹壹壹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貳貳貳、、、、    歷歷歷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參參參、、、、    建管提案建管提案建管提案建管提案（（（（共共共共二二二二案案案案）：）：）：）：    

一、 有關基地一側面臨指定建築線之 6 公尺現有巷道；他側面臨現有巷道且該現

有巷道毗鄰 8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適用新北市工務局建照科業務工作手冊

（107 年版）編號：04-02 案例處理原則一認定容積率不予折減後，其前院

留設位置為何？提請討論。 

二、 有關淡海新市鎮基地建造執照掛號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修正發

布，其都市計畫法系（例如：開挖率）及建築法、土地法系（例如：雨遮）

之法規適用日？提請討論。 

 

肆肆肆肆、、、、    臨時臨時臨時臨時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共一案共一案共一案共一案））））：：：：    

一、 有關屋頂突出物得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設定為專有部份(約定專用)，提請

討論。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 時時時時 000000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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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一一一一    

有關基地一側面臨指定建築線之 6公尺現有巷道；他側面臨現有巷道且該現有巷道

毗鄰 8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適用新北市工務局建照科業務工作手冊（107 年版）

編號：04-02 案例處理原則一、認定容積率不予折減後，其前院留設位置為何？提

請討論。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一一一一討論結果討論結果討論結果討論結果    

前院之定義及留設方式應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1 款、第 41 條規

定辦理，至於得否轉向認定前面基地線，應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條第

7款及各該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但書條件規定，就個案事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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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一一一一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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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    

有關淡海新市鎮基地建造執照掛號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修正發布，其

都市計畫法系（例如：開挖率）及建築法、土地法系（例如：雨遮）之法規適用日？

提請討論。 

一、 位於淡海新市鎮之建築基地（例如：使用分區為住六、建蔽率 35%），於都市

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下稱施行細則）訂定發布後（例如：103 年 6 月間）

掛號申請建造執照。依申請時施行細則之第 37 條規定：「各土地使用分區之

法定開挖率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基地面積百分之十，但建築基地面積在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者，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但因當地住宅區

之建蔽率偏低，如依該條文檢討，勢必增加開挖深度，故 107 年 11 月 7 日施

行細則第 37 條修正為：「…，淡海新市政地區開挖率之計算回歸該都市計畫

書之規定」至於該都市計畫書之細部計畫，則規定開挖率為 70%。（詳附件一） 

二、 若該等案件自掛號迄今無增加申請地號，亦無其他內政部函釋規定必須適用

新法規之情形。有關都市計畫法系（例如：開挖率）及建築法、土地法系（例

如：雨遮）之法規適用，臺北市已有相關案例得以分別適用(詳附件二、三)

故建議該等案件，有關都市計畫法系得以選擇適用新法（例如：開挖率）；建

築法、土地法系得以選擇舊法（例如：雨遮）予以適用。提請討論。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討論結果討論結果討論結果討論結果    

一、 有關都市計畫法系之法令適用，除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及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認定之；至於建築法系部分，除另有規定外（例如：都市更新條例第 83

條），仍應依內政部 87 年 7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8772186 號函釋辦理。 

二、 建築及都市計畫法系，應依各別之法令適用日期符合一體適用原則，不得僅

選擇部分法規或條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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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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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臨時提案一臨時提案一臨時提案一    

有關屋頂突出物得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設定為專有部份(約定專用)，提請討論。 

一、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7 條(略以)：「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

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三、公寓大廈基

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詳附件一） 

二、 依內政部 96 年 1 月 8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50203589 號函釋，「樓頂平臺」

是指屋頂構造上方的平臺空間，而樓頂平臺之範圍應依核准圖說所載為準。

又屋頂突出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0 款規定，指突出

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故屋頂突出物係位於屋頂構造上方平臺

空間之範圍。（詳附件二） 

三、 屋頂突出物得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設定為專有部份(約定專用)？ 以上提

請討論。  
臨時提案一臨時提案一臨時提案一臨時提案一討論結討論結討論結討論結果果果果    

依內政部 96 年 1 月 8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50203589號函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0 款規定之屋頂突出物，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7 條規定，

為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且依同條第 3款為不得約定專用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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